疑似身心障礙鑑定安置申請表
導師您好：
    如您發現貴班學生有疑似學習障礙、情緒行為障礙或其他障礙，尚未通過鑑輔會鑑定取得特教身分者，請填寫下表後交至特教組，特教老師將與您訪談並說明轉介前介入流程。疑似學習障礙學生須經原班任課老師輔導無效，進入教務處補救教學仍無顯著成效後，才能開始進行特教鑑定相關流程；疑似情緒行為障礙學生須經輔導老師認輔3個月以上並開個案會議，仍無顯著成效後，才能開始進行特教鑑定相關流程。
★若有相關問題，請聯繫輔導處特教組(分機42)
  或潛發班導師(陳逸娟 分機43 朱巧馨 分機74 )
輔導處特教組感謝您！ 
申請導師：_______________    班級：_____________  申請日期：_____________

	
	學生姓名
	狀況簡述
	後續追蹤了解（特教老師訪談後填寫）

	例1
	小李
	【疑似智能障礙】各科課業完全無法跟上同學，老師課後輔導亦無成效，且在班上適應不良，常無法依指令做事（能力不及而非不願意）。
	

	例2
	小王
	【疑似學習障礙】日常生活與人際互動尚可，但識字量很少，幾乎無法念出課本中大部分字詞，因此紙筆作答的狀況不好，若以口頭問答則能表現不錯。
	

	
	
	
	

	
	
	
	


